
舟山亿邦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砂浆钢结构车

间修复工程“9·16”高处坠落一般生产安

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报告

根据《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

法》的有关规定，由市应急局牵头，市公安局、市住建局、

市总工会、高新区管委会应急局、市检察院等单位组成的评

估组，于 2023年 9月 27日对舟山亿邦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砂

浆钢结构车间修复工程“9·16”高处坠落一般生产安全事

故（以下简称“9·16”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开展

评估。现将评估情况报告如下：

一、评估工作组织及开展情况

2022 年 11月 15日，舟山市人民政府对《舟山亿邦新

型建材有限公司砂浆钢结构车间修复工程“9·16”高处坠

落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以下简称《事故调查报告》）

进行了批复。2023年 9月 27日，评估组以《事故调查报告》

为依据，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

注重实效的原则，对这起事故的责任追究、事故防范和整改

措施落实情况开展了评估。评估组听取了事故发生单位舟山

亿邦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事故发生后的工作情况汇报，查看了

安全生产责任制及相关规章制度的制定落实情况，向市住建

局、高新区管委会应急局等相关单位了解事故发生后整改措

施落实情况，并收集了相关资料，完成了评估工作。评估组

经综合评估后一致认为，各单位均能依据市政府批复意见，



对有关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员作出相关处理，未发现不按规定

落实责任追究的问题。各单位均能认真汲取事故教训，按照

事故调查报告的要求建章立制，落实事故各项责任追究和整

改措施，有效提升了安全管理水平。每个被评估的单位基本

落实了事故调查报告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要求。

二、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王益锋，事故项目承揽方。组织未经安全教育培训且不

具有高处作业知识和技能的从业人员进行修理作业；在修理

作业前未进行危险有害因素辨识，未辨识出作业环境存在的

高处作业风险，未能督促教育作业人员规范佩戴劳动防护用

品。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

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五条的相

关规定，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责任。2023 年 1 月 17 日，

市应急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

一项的规定，对其处以罚款 4.72 万元的行政处罚。经过催

告，当事人逾期仍未缴纳罚款，市应急局于 2023 年 3 月 9

日对其加处 4.72 万元罚款。2023 年 8 月 29 日，市应急局依

法移送定海区人民法院申请行政强制执行。

王洪江。经案审小组集体讨论，认为王洪江作为现场安

全管理人员身份事实不清，决定不予处罚。

三、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一）事故相关单位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舟山亿邦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事故发生后，舟山亿邦新

型建材有限公司吸取事故教训，开展整改：一是落实安全生



产责任，进一步建立健全公司总经理为组长、分管副总和安

管员为成员的安全生产领导小组。健全适合本公司特点的安

全生产岗位责任制，并对安全生产责任制进行了层层分解，

严格落实责任主体；二是加强理论学习，提高安全意识。由

公司组织，以各车间、各外包单位为单位、以事故发生起源、

重点危险源为重点，着重学习防高空坠落、有限空间作业等

特种作业注意事项和预防措施，有计划（每月至少 1 次)、

有针对性地开展了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相关内容学习：《安

全生产法》、《特种设备安全法》、《消防法》、《建设工

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

例》、《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生产安全事

故信息报告和处置办法》等；三是进行了全方位的安全隐患

排查，对各区域“三宝四口五临边”及时排查，发现设施损

坏的进行及时的更换、修理，同时，广泛宣传安全生产的重

要性和必要性，提高工人自我安全防范意识；四是加强安全

生产内部监督检查，建立健全安全管理人员绩效考核制度。

对在安全检查中，未能按照上级部门及公司安全生产要求进

行整改，给予通报批评并按公司管理制度进行处罚；五是全

面完善健全安全生产管理制度、三级教育和安全技术交底制

度，严查专职安全员及各分包单位现场管理人员不责任、履

职不认真的现象，确保管理制度落到实处。

（二）相关单位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高新区管委会加强对安全生产工作的组织领导，严格督

促检查，确保取得实效。事故发生后，在辖区开展了分包工



程专项隐患排查。督促企业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完善对外包项目的统一协调管理职责，及时消除事故隐

患，努力遏制各类事故发生，确保管辖区域安全生产形势稳

定。

四、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企业对小散工程和零星作业管理不重视。企业对

于发包出去的承揽项目现场管理不够重视，安全员定点巡查

力度不够。

（二）作业人员劳动防护用品佩戴不规范。临时作业人

员安全意识淡薄，劳动用品佩戴不规范现象时有发生。

五、工作建议

承接小散工程或零星作业的施工单位，应当严格按照国

家法律法规及相关技术标准开展作业活动，并承担安全生产

主体责任。应根据小散工程或零星作业特点、现场位置等，

正确判断和预测施工过程存在的潜在风险，提前预防。保障

安全生产经费的投入，使用合格的工具、器材和设备设施，

配备符合规范标准的安全防护用品和防护装置，督促进入现

场及现场作业的人员正确穿戴和规范使用安全防护用品。



附件 1

问题和下一步整改措施清单

序号 问题清单 整改措施清单

1
小散工程和零星作业日常管理力度

弱。

全市涉及小散工程和零星作业的生产经

营单位深入开展自查自纠，加大对小散

工程和零星作业的日常管理力度。承接

小散工程或零星作业的施工单位，应当

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及相关技术标准

开展作业活动，并承担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不得将有明确资质要求的工程层层

转包、分包给无资质的单位和个人。依

法将小型建设工程委托给具备相应资质

的生产经营单位进行设计、施工，签订

书面合同，明确双方安全生产方面的权

利义务。

2 作业人员劳动防护用品佩戴不规范

加强对发包项目的统一协调管理，安全

员加强定点巡查，开展作业前劳动防护

用品佩戴的统一集中培训。


